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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經濟部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中油公司)

之管理階層破格給予勞工董事特殊優惠

待遇，採取特殊考勤方式及參與主管人

選之決定，涉違反公司管理規章，且允

其支用公共關係費、出國考察等，出現

貴族勞工享受特權之情事，卻不須承擔

後果與責任，有違勞工董事制度之本意

，影響一般員工之士氣，及經營管理之

品質，經濟部身為該公司之主管機關，

本應依其職權督促該公司強化公司治理

，然其監督卻軟弱乏力，均核有疏失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查本院前調查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(下稱中鋼公

司)等事業及單位投資臺灣高速鐵路公司 (下稱高鐵

公司)，各該主管機關有無違失等情乙案時 (派查文

號 98 院臺調壹字第 0980800504 號)，發現中鋼公司

董事長林○○三次主導投資高鐵公司特別股，總金

額高達 57 億元，立場偏失，致投資後中鋼司於 97

年度認列投資損失 47 億餘元，嚴重損害公司權益

，然該公司勞工董事吳○○於討論該等投資案時，

提出今後政府是否會要求該公司繼續投資?本次投

資似乎太多；及該公司投資高鐵公司，未來扮演角

色為何?是否可為中鋼集團所屬公司爭取一些業務

等意見，並列入董事會議紀錄。吳○○董事係該投

資案中，惟一於董事會議紀錄留下意見之董事，且

該等意見關乎該公司之權益及後續發展，顯見，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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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董事制度如能有效執行，將有助提升公司之治理

。 

二、次查中油公司勞工董事吳○○(98年 5月 19日貣擔

任該公司第 28 屆董事，並連任第 29 屆及第 30 屆

董事，本屆任期於 104 年 5 月 13 日到期)任職於該

公司○○事業部○○處○○隊，依據該公司規定，

○○處○○隊員工之出勤管理，平日係採刷卡方式

，野外工作時，則採簽到退方式，然吳員於要求每

日考勤均以採簽到（退）方式辦理，該事業部雖多

次溝通，渠仍堅持依據公司工作規則 31 條所容許

簽到（退）方式辦理，其出勤狀況則由所屬主管負

責監督管理，該公司則稱由該事業部特責成主管確

實考核其出勤狀況；而查勤小組無預警抽查其所屬

單位時，亦均將其出勤狀況與紀錄列入檢查項目，

惟查: 

(一)該公司工作規則對於出勤之規範係採刷卡及簽

到(退)方式，○○處係採取刷卡方式，吳員雖亦

為該公司負責人，但於未執行負責人職務時，即

該公司員工(○○處派用人員)應以身作則遵守

該公司管理規範，以刷卡方式辦理出勤，惟在該

公司多次溝通後，仍堅持採用簽到(退)方式，造

成特權，平添該公司管理成本，影響公司管理績

效及一般員工之士氣。 

(二)吳員 102 年至 103 年 5 月 31 日出勤查核紀錄: 

１、查勤小組抽查:該公司○○事業部共辦理 11 次

○○處查勤，查勤紀錄如下表: 

中油公司勞工董事吳○○出勤查核:102 年至 103 年 5 月止 
時間  ○○事業部查核人員  查核

結果  人資室人力運用組  其他單位  

職稱  姓名  職稱  姓名  

102.1.22 人事管理員  許○○  執行長室企劃控制師  張○○  在勤  

102.4.25 人事管理員  李○○  資訊室電腦軟體工程師   賴○○  出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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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○○事業部查核人員  查核

結果  人資室人力運用組  其他單位  

職稱  姓名  職稱  姓名  

102.5.27 人事管理員  羅○○  企劃室油氣處理組產品管理師  張○○  補休  

102.6.25 人事管理員  許○○  企劃室鑽井生產組開採工程師   陳○○  在勤  

102.7.26 人事管理員  許○○  企劃室油氣處理組產品管理師  張○○  在勤  

102.9.14 人事管理員  羅○○  資訊室電腦軟體工程師   賴○○  出差  

102.10.15 人事管理員  羅○○  會計室普通會計組會計管理員   林○○  在勤  

103.1.17 人力管理師  吳○○  企劃室鑽井生產組開採工程師  呂○○  出差  

103.2.25 人力管理師  吳○○  測勘處第二地質調查隊地質監  劉○○  出差  

103.3.26 人力管理師  吳○○  測勘處物理測勘組探勘監   林○○  出差  

103.5.23 人力管理師  吳○○  測勘處地質師   陳○○  在勤  

資料來源:經濟部 

２、所屬主管監督:吳員出勤係由○○組直屬主管

余○○及施○○組長(102年 8月 15日貣)負責

考核，查核方式係於紙本簽到簿簽章，期間共

計辦理 33 次，然其中 23 次係於每月 15 日或

月底辦理查核(即每頁簽到簿最後一筆)，且本

院亦發現吳員有未簽退之情事，所屬主管查核

，有流於形式之情形；另該公司對吳員採用例

外方式辦理出勤管理，然吳員亦為該公司董事

，該公司竟將相關出勤管考交由其直屬組長辦

理，而未能由總公司管理，是否妥適?實有疑

義。 

(三)綜上，中油公司未能依據相關工作規範，落實對

勞工董事以勞工身分執行職務之管理，而訂定勞

工董事專屬規定，形成特權，嚴重影響員工士氣

，重傷勞工董事之形象。 

三、再查中油公司勞工董事孫○○恫嚇該公司檢核喻

○○，其方式有以電腦傳送電子郵件、撥打電話，

經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1 年 3 月 27 日判決犯恐嚇

危害安全罪等 3 罪，各處有期徒刑 3 個月，如易科

罰金，均以壹仟元折算 1 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 6 個

月，緩刑 3 年，並於 102 年 8 月 6 日確定。查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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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孫員係中油公司雇用人員，恐嚇同事，並經司法

機關判決有罪，至 103 年 2 月 11 日止，該公司

未就孫員勞工身分所為之行為，評估是否涉及違

反相關工作規則之規定，亦未送人評會討論。 

(二)該公司於 102 年 9 月 2 日函詢經濟部「勞工董事

被判緩刑，是否須取消其董事職務？」，該部各

單位意見摘述如下: 

１、法規會(102 年 9 月 9 日回復): 

(１)按公司法 192 條第 5 項規定:「第 30 條之規

定，對董事長準用之」、第 30 條規定:「有

左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充經理人，其已充任

者，當然解任；一、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

規定之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，服刑期滿尚未

逾五年者。二、曾犯詐欺、背信、侵占罪經

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……」，該公司董

事因對公司同仁恐嚇，被臺灣台北地方法院

判處有期徒刑 6 個月，緩刑 3 年，尚無上開

解任之情形。 

(２)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:「政府

或法人為股東時，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。

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……」，國營

事業管理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，董事代表

政府股份者，應至少有 1/5 席次，由國營事

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推派代表擔任，因此，

工會推派之代表，有不適任情事者，是否改

派，乃該國營事業工會之權責。 

２、政風處(102 年 9 月 5 日回復):依據「經濟部及

所屬機關事業機構遴派公民營事業與財團法

人董監事及其他重要職務管理要點」第 14 點

人員考核內容，雖未針對人員品操部分予以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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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，惟派兼人員如有「其言行危害事業或法人

利益者」情事，應予解除職務，建議由中油公

司循人員管理相關程序依規定辦理，另亦請併

考衡該員執行職務內容，是否有因恐嚇案衍生

負面形象或不良影響，作為是否適任，或有無

影響其行使董事職務之審酌。 

３、人事處(102 年 9 月 12 日回復): 

(１)有關法院判決是否影響行使董事職務部分

，該處說明同該部法規會。 

(２)「經濟部及所屬機關事業機構遴派公民營

事業與財團法人董監事及其他重要職務管

理要點」第 14 點規定，由工會指派之董事

，如有職務變更不宜兼任者、對事業或法人

無貢獻者、其言行危害事業或法人利益者，

及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等情事之一者，由業

務單位通知工會另行推派。 

(３)「臺灣石油工會出任勞工董事實行辦法」第

5 條規定，勞工董事若有不適任情形，經該

會理事會出席 2/3 以上理事之決議，得撤換

。 

(４)勞工董事代表勞工於董事會中表達意見，今

恐嚇危害員工安全，是否與其勞工董事身分

衝突，或有危害事業利益，因判決書所載，

未能瞭解恐嚇之具體行為內容，甚難認定，

宜請中油公司補充說明，如確有國營事業管

理法第 35 條及「經濟部及所屬機關事業機

構遴派公民營事業與財團法人董監事及其

他重要職務管理要點」第 14 點規定，建議

工會另行推派。 

(三)經濟部對上開中油公司函詢問題，承辦人員簽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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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為存查，惟至 103 年 5 月 7 日止，該公司函

詢公文，該部尚未處理完成。 

孫員係中油公司雇用人員，恐嚇同事，並經

司法機關判決有罪，惟該公司僅就孫員宜否續任

董事，函請主管機關經濟部釋示，對於孫員身為

該公司員工(雇用人員)，其恐嚇同事並經判決確

定之犯行為是否違反員工工作規則，應即予適當

處分之評估，則付之闕如；另經濟部為中油公司

主管機關，勞工董事係由該部聘請工會推派代表

擔任，孫員恐嚇同事，並經司法機關處有期徒刑

確定，雖得緩刑，是否適任，應由推派之工會依

據「臺灣石油工會出任勞工董事實行辦法」第 5

條規定:「……本會勞工董事若有不適任之情形

時，經本會理事會出席三分之二以上理事之決

議，得撤換之。」等相關規定認定，該部既未對

所指派董事品操部分予以規範，亦未能將孫員所

犯行為正式函告工會，且相關函文處理亦有延

宕。均核有未妥。中油公司於 102 年 9 月 2 日函

詢經濟部「勞工董事被判緩刑，是否須取消其董

事職務？」，該部於會辦相關處事後，迄至 103

年 5 月 7 日止尚未結案，亦未回覆該公司後續辦

理情形，核有未妥；另該部為該公司主管機關，

勞工董事係由該部聘請工會推派代表擔任，孫員

恐嚇同事，並經司法機關處有期徒刑確定，雖得

緩刑，是否適任，應由推派之工會依據「臺灣石

油工會出任勞工董事實行辦法」第 5 條規定:

「……本會勞工董事若有不適任之情形時，經本

會理事會出席三分之二以上理事之決議，得撤換

之。」等相關規定認定，該部未能將孫員所犯行

為正式函告工會，亦核有未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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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院調閱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財政部所提供資料，該

等部會所屬國營事業，除中油公司、台電公司及臺

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菸酒公司)等 3 家外，其

餘事業未允其所勞工董事支用以公共關係費。三事

業勞工董事支用之公共關係費用限額，如下表，上

開 3 公司之外部董事均無公共關係費，至中油公司

3 位勞工董事之支出無上限，渠與該公司董事長、

總經理等共 19 人，共同運用公共關係費，總上限

金額為 254 萬元。 
單位:元 

企業名稱 每案每人 每年每人 比照人員之層級 

台電公司  $2,000 $80,000 副總經理級  

中油公司  對內$1,000 

對外$2,000 

無限制  副總經理級  

菸酒公司  無  $60,000 無  

其他國營事業  無  無  無  

勞工董事之公共關係費-台電公司 

單位：元 

年度 吳○○ 施○○ 董○○ 林○○ 劉○○ 合計 

100 33,000 77,850 42,000 ─  ─  152,850 

101 45,400 79,760 58,000 ─  ─  183,160 

102 40,000 ─  ─  51,100 48,600 139,700 

合計 118,400 157,610 100,000 51,100 48,600 475,710 

勞工董事之公共關係費-中油公司 

單位：元 

年度 孫○○ 吳○○ 吳○○ 黃○○ 合計 

100 253,170 492,213 139,840 ─  885,223 

101 254,055 422,278 38,200 85,000 799,533 

102 259,270 390,400 ─  196,000 845,670 

合計 766,495 1,304,891 178,040 281,000 2,530,426 

勞工董事之公共關係費-菸酒公司 

單位:元 
年度 鄭○○ 廖○○ 蔡○○ 合計 

101 37,540 44,922 46,100 128,562 

102 60,000 59,509 60,000 179,509 

合計  97,540 104,431 106,100 308,071 

由上顯見，各國營事業對勞工董事支用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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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費用規範差異極大，惟查: 

１、中油公司等雖基於公務往來加強公共關係等

原因同意核銷勞工董事支用之公共關係費

用，然各國營事業勞工董事係由工會推派，多

為工會理、監事、會員代表或需經由會員代表

連署推薦等，又多藉會員選舉而產生，勞工董

事所核銷之公共關係費用究係肇因董事身份

之公務往來，或配合工會選舉之紅白帖，該等

公司未有明確界定。 

２、中油公司共有 3 名勞工董事，近 3 年每年核支

公共關係費分別為 89 萬元、80 萬元、85 萬元。

該支出屬總公司之公共關係費，由該等人員與

董事長、總經理、副總經理等其他 19 位高階

經理人員共同運用，102 年之額度為 254 萬

元，每人於額度內支用，並無各人最高額度之

限制。3 位勞工董事動用全體高階管理階層推

行業務所須公共關係費用之 1/3，顯缺合理

性，且菸酒公司及台電公司每位勞工董事每年

得支用之公共關係費用分別為 6 萬及 8 萬，二

公司勞工董事於 102 年分別支用 18 萬元及 14

萬元，中油公司勞工董事支用之公共關係費

用，為菸酒公司勞工董事之 4 倍，台電公司勞

工董事之 6 倍，顯有差異。 

五、本院調查部分國營事業出國情形，發現台電公司、

菸酒公司、中華郵政等國營事業之勞工董事，均未

使用事業之出國計畫及因公務出國情形(菸酒公司

勞工董事係以工會聯合會理監事及代表之身分出

國，相關費用由工會支應)，然中油公司 100 年至

102 年間，勞工董事合計代表該公司出國 6 次，9

人次，核定旅費預算達 98 餘萬元，平均每位勞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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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每次出國之旅費預算近 10 萬元，以上統計未

含勞工董事以勞工身分出國之次數(2 次)，若加計

以勞工身分出國之次數，則有一位勞工董事於 2 個

月內分別以董事及勞工身分連續出國 24 日。且部

分前開出國計畫，部分係屬技術性研討會，非屬出

席勞工董事之專業。 

六、本院調查發現，各國營事業並未對該事業高階人事

之任免，於董事會外，另先由董事召開會前會先行

審議，然中油公司於 93 年 2 月 13 日第 514 次董事

會通過「高階人員提名人選審議小組作業要點」，

設置「高階人員提名人選」審議小組，經查: 

(一)該小組就該公司副總經理、一級正、副主管、十

四等二級主管及本公司派赴轉投資公司副總經

理(或同副總經理職等)以上人員之任免案與晉

升十四等以上非主管職位，於董事會前就提名人

選先行審議，推薦提名人選之主管副總經理列席

參加，必要時得要求被提名人選列席答詢。 

(二)該小組每次會議成員共 5 人，總經理(即提名人)

及勞工董事一名為當然成員，另 3 名成員以由其

餘非員工董事輪流擔任為原則，會議主席由出席

成員互推一人擔任，並得邀請監察人列席，前開

作業要點於 102 年 9 月 13 日刪除成員人數限制

，然本院調查發現，該公司 3 位勞工董事於前開

要點修正前，已於 101 年 10 月 25 日第 77 次高

階人員提名人選審議會議貣，全數參加以後各次

高階人員提名審議，甚有勞工董事參與人數達出

席審議會議人數之 50%，未符前開要點之原則，

且參與會議董事人數亦高於 5 人，核與前開要點

規範未合。 

(三)中油公司現有勞工董事分屬探採、行銷及煉製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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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部門之員工，由上資料顯示，勞工董事為高階

人員提名審議小組固定成員，勞工董事得於前開

審議會議中充分表達意見，強化渠對高階人事任

免權之影響力，惟勞工董事另一身分為勞工，勞

工是否宜對其主管之任免，具有影響力，甚至決

定誰是勞工董事之主管，該部允應確實評估並檢

討。 

七、綜上，我國國營事業之勞工董事亦為勞工，渠於執

行勞工職務時，本應遵循員工規則，然中油公司之

管理階層破格給予特殊優惠，採取特殊考勤方式，

涉違反公司管理規章，並允其參與其主管人選之決

定、支用公共關係費、出國考察等，出現貴族勞工

享受特權之情事，主管機關經濟部之監督卻軟弱乏

力，肇致兼任董事之勞工違背規章、享受特權，但

卻不須承擔後果，有違勞工董事制度推展之本意，

影響一般員工之士氣，及經營管理之品質。  

綜上所述，中油公司之管理階層破格給予勞工董

事特殊優惠待遇，採取特殊考勤方式及參與主管人選

之決定，涉違反公司管理規章，且允其支用公共關係

費、出國考察等，出現貴族勞工享受特權之情事，卻

不須承擔後果與責任，有違勞工董事制度之本意，影

響一般員工之士氣，及經營管理之品質，經濟部身為

該公司之主管機關，本應依其職權督促該公司強化公

司治理，然其監督卻軟弱乏力，均屬失當，爰依監察

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院確實檢討，並依法妥

處見復。 


